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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业界的提醒  

 

《 2024 年电讯（修订）条例》  

流动通讯设施装置  

 

1.  政府以发展香港成为智慧城市为政策目标。为加强香港的第五代流

动通讯服务 (5G)的基建设施，政府已落实政策措施，修订《电讯条例》

（第 106 章），并发出／更新相关指引，以确保在新建楼宇中预留适

当的空间，以便装设流动通讯设施。  

 

2.  政府已制定《 2024 年电讯（修订）条例》，以修订《电讯条例》第 14

条，让获通讯事务管理局授权的流动网络营办商可进入指明建筑物 1

内的预留空间及接达设施，装设和维持流动通讯设施。经修订的《电

讯条例》第 1 4 条已于 20 2 4 年 10 月 1 日生效。建筑事务监督亦已

更新《认可人士、注册结构工程师及注册岩土工程师作业备考—为电

讯及广播服务而设的接达设施》 (《作业备考 (APP-84)》 )，订明指明

建筑物需为装设流动通讯设施提供相关的楼面空间及配套设施的规

定。详情请参阅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站有关「在指明建筑物内设

置 流 动 通 讯 设 施 」 的 网 页  

(www.ofca.gov.hk/ tc/ industry_f ocus/ infrast ructures/mobile_communic

at ions_faci l i t ies_in_specif ied_bui ldings/ index .html)。  

 

3.  由于流动通讯设施装置会为公众人士提供公共流动通讯服务（包括

但不限于有关建筑物的居民／占用人／使用人／访客），因此有关装

置属于「公用事业设施装置」（《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》（条例）附

表  1 第 1 部第 6(4)条第 (z l )项）。  

 

4.  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（销售监管局）提醒卖方留意销售监管局于

2018 年 7 月 25 日发布的售楼说明书的常见问答中第 3.2 和 3.3 题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据《电讯条例》（第 106 章）第 14(10A)条，某建筑物如根据《建筑物（规划）规例》

（第 123 章，附属法例 F）的规定，须设置为电讯及广播服务而设的接达设施，以及

就建立该建筑物（或重建或改动而成的新建筑物）的建筑工程的任何建筑图则而言，

为施行《建筑物条例》（第 123 章）第 14(1)条，最早的批准是在指明日期（即 2025 年

4 月 1 日）当日或之后给予的，即为指明建筑物；但指明建筑物并不包括供任何人独

有占用或使用（而该人正如此占用或使用）的建筑物或其任何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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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关于条例对售楼说明书内容的规定，包括所在位置图须显示的「公

用事业设施装置」，以及位于发展项目界线之内的条例附表 1 第 1 部

第 6(4)条所指明的建筑物、设施或构筑物（现载录如下）。  

 

问 3.2  条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6(4)条第 (zl )项规定，所在位置图须显示

「公用事业设施装置」。根据第 (zl )项，所在位置图应显示哪类

装置？  

 

答 3.2  第 (z l )项规定所在位置图须显示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公用设施装

置，而不是纯粹为某幢特定建筑物的居民提供服务的公用设施

装置。卖方应进行彻底的实地勘察，以找出位于距离发展项目的

界线 250 米以内的公用事业设施装置，并且于所在位置图上以

适当的符号标示其位置。如竖设／安装于某幢建筑物的卫星电

视接收器或户外电视天线只为该幢建筑物提供服务，卖方无须

于所在位置图上显示该等装置。不过，如装设于墙上的电讯天线

是为了一项公共电讯服务或与此有关的原因而竖设／安装于某

幢建筑物的天台上，则卖方须于所在位置图上，以至少一个代表

「公用事业设施装置」的符号，标示该幢有一杆或多于一杆电讯

天线的建筑物的位置，藉以显示该等电讯天线。  

 

 

问 3.3：  根据条例，卖方是否必须在发展项目的所在位置图，显示发展

项目界线之内的街道名称，或者条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6(4)条所

指明的建筑物、设施或构筑物？  

 

答 3.3：  根据条例第 19(2)(f )条，发展项目的售楼说明书必须列出该项目

的所在位置图。条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6(2)(b)( i i )和 ( i i i )条规定，

所在位置图必须显示位于距离发展项目的界线 250 米以内的每

条街道的名称，及位于距离发展项目的界线 250 米以内的每幢

或每项条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6(4)条所指明的建筑物、设施或构

筑物（如有的话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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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中没有特定条文规定卖方须在所在位置图显示发展项目界

线之内的街道名称，或者条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6(4)条所指明的

建筑物、设施或构筑物。  

 

然而，倘发展项目界线之内或以外有任何特点，相当可能对享用

该项目的任何住宅物业造成重大影响，而该资料本应无须于售

楼说明书中列出，及该资料为卖方所知悉，但并非为一般公众人

士所知悉，卖方便须按照条例第 20(1)条提供该资料（另请参阅

售楼说明书的常见问答就「有关资料」发出的第 20.2 和第

20.3  题）。  

 

5.  销售监管局亦藉此机会新增一题售楼说明书的常见问答，就条例第

20(1)和 (7)条所指的「有关资料」列举一些例子，以供参考（现载录

如下）。  

 

 

问 20.5  条例第 20(1)条订明，售楼说明书必须列出发展项目中住宅物业

特有及／或该项目特有的「有关资料」。这类资料有何例子？  

 

答 20.5  根据条例第 20(7)条的定义，住宅物业／发展项目的「有关资料」

指关于相当可能对享用该住宅物业／该发展项目的任何住宅物

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宜的资料。此外，根据条例第 20(1)条，「有

关资料」指除该项条文外并无其他规定须于售楼说明书中列出，

以及「为卖方所知悉，但并非为一般公众人士所知悉」的资料。

只有对享用住宅物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宜，才会被视作该条例

第 20(1)条所指的「有关资料」。  

 

以下列举一些「有关资料」的例子，以供参考：  

 

( i )  为缓减噪音或因四周的特别情况，发展项目某些特定住

宅 物 业的 窗必 须全 年 关闭 （另 请参 阅 销售 监管 局于

2013  年 4 月 5 日发出的售楼说 明书指引（指引 第

G01/13  号）第 27 段） 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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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假如卖方将消防员升降机的大堂归入为某住宅物业的

一部分转让予买家，但准买家不能从售楼说明书内「住

宅物业的楼面平面图」知道卖方将消防员升降机的大堂

归入为该住宅物业的一部分，而消防员升降机的大堂的

使用上的限制可能对该买家享用该住宅物业造成重大

影响（另请参阅销售监管局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就被

归入为某一手住宅物业的一部分的消防员升降机的大

堂发出的《给业界的提醒》） ;  

 

( i i i )  倘发展项目某些住宅物业连租约出售，卖方应考虑到住

宅物业若已有租约，该租约及其细则会否构成相当可能

会对享用该住宅物业造成重大影响的资料（另请参阅售

楼说明书的常见问答第 20.4 题）；以及  

 

( iv)  倘发展项目界线之内或以外有任何特点，相当可能对享

用该项目的任何住宅物业造成重大影响，而该资料本应

无须于售楼说明书中列出，及该资料为卖方所知悉，但

并非为一般公众人士所知悉（另请参阅售楼说明书的常

见问答第 3.3 题）。  

 

 

 

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  

2025 年 3 月 12 日  

 


